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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林泰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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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林泰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泰新材”“发行人”或“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北交所”）上市项目已于 2024 年 11 月 1 日经北交所审核同意，并于

2024 年 11 月 21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24〕1627 号文同意注册。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北

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北京证券

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以下简称“《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

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东吴证券对林泰新材本次发行的战

略投资者进行核查，出具如下专项核查报告。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585.00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3,900.00 万股，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 15.0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发行人授予东吴证券不超过初始发行规

模 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即：不超过 87.75 万股），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

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 672.75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扩大至 3,987.75 万股，本次发行

数量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后总股本的 16.87%（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

后）。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17.00 万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行数

量的 20%，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7.39%。 

超额配售启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468.00 万股；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发行数量

为 555.75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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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选择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投资者资质以及与发

行人战略合作关系等因素，主要标准包括：（1）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具备良好的

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2）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3）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不超过 10

名。 

结合《管理细则》《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选取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

券林泰新材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深圳市中纳资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均符合以上选取标准。 

3、参与规模、获配期限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承诺认购股数 

（万股） 

承诺认购金额

（万元） 

获配股票限售

期限 

1 

东吴证券林泰新材员工参与北

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58.5000 1,159.4700 12 个月 

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8000 927.5760 6 个月 

3 
深圳市中纳资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1.7000 231.8940 6 个月 

合计 117.0000 2,318.9400 - 

4、配售条件 

东吴证券林泰新材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和深圳市中纳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分别与发行人、主承销商订立了参与此

次战略配售的三方认购协议，不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申购，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等除外，并承诺按照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 

（二）战配方案和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战略配售数量符合《管理细则》中“战略投资者不得超过

10 名”和“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 5,000 万股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

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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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目前均合法存续，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

亦符合《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

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战略配售的资格。 

二、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 3 名，分别为：东吴证券林泰新材员工参与

北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中纳资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已分别与发行人、主承销商订立了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的三方

认购协议，不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申购，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

的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等除外。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

定的发行价格认购。 

除以上战略投资者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一）东吴证券林泰新材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林泰新材资管计划”） 

1、基本情况 

根据《东吴证券林泰新材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网（www.amac.org.cn）查询，林泰新材资管计划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东吴证券林泰新材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ARC13 

管理人名称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4 年 11 月 27 日 

成立日期 2024 年 11 月 20 日 

到期日 2034 年 11 月 20 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林泰新材资管计划约定管理人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

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并

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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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林泰新材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东吴证券为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3、战略配售资格 

林泰新材资管计划系为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设立，发行人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发行

人高级管理人员与部分核心员工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且林泰新材

资管计划均已按照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备案程序，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五条

之规定，具备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4、参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 

林泰新材资管计划参与人员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5、参与人员姓名、职务、参与比例 

序号 姓名 职务 实际认购金额（万元） 实际认购比例 

1 刘健 董事长、总经理 362.00 30.94% 

2 宋苹苹 董事 202.00 17.26% 

3 范今华 董事 101.00 8.63% 

4 袁国华 监事会主席 101.00 8.63% 

5 孙宁 职工代表监事 101.00 8.63% 

6 骆从明 副总经理 101.00 8.63% 

7 沈建波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财务负责人 
101.00 8.63% 

8 汪仟平 生产总监、核心员工 101.00 8.63% 

合计 1,170.00 100.00% 

6、锁定期 

林泰新材资管计划本次获配的股份锁定期为 12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

交所上市之日起计算。 

（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91320000137720519P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范力 

注册资本 496,870.28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3 年 4 月 10 日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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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

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4.3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3%，张家港市国

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3%，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6%，

苏州营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20%，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有限公

司 2.10%，苏州物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4%，苏州高新区国昇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1.83%，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1.8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9%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东吴证券控股股东为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东吴证券符合《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东吴证券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东吴证券为发行人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东吴证券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东吴证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6、锁定期 

东吴证券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三）深圳市中纳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纳资本”）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中纳资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91440300326294029F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费晓燕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 年 12月 29 日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 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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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

他限制项目）；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

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

管理业务） 

主要股东 费晓燕 60.00%，郭再荣 30.00%，徐宏 10.00%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中纳资本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费晓燕。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中纳资本符合《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中纳资本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中纳资本与东吴证券及发行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中纳资本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6、锁定期 

中纳资本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的禁止情

形核查 

《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

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股票在本所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

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条

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股票在本所上市后发行人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及其控股子公司管理的证

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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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

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细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体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

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战略配售协议，并经核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

准、配售资格符合《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前述战略投资者符合本次发行战略

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前述战略投资者认购数量、

认购金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相关规定；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前述战略投

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

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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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林泰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

报告》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